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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官渡区

城市雕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官政规〔2023〕2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办局，各直属机构：

《官渡区城市雕塑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2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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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渡区城市雕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雕塑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提高城市文化

品位，美化城市环境，促进城市雕塑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它有关规定，

结合官渡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雕塑，是指在城市道路、广场、车

站、体育场（馆）、公园、公共绿地、居住区、公共建筑等公共

活动场所，以及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内部建设的室外雕塑。

第三条 官渡区城市规划区内城市雕塑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城市雕塑建设应当遵循合理布局、确保艺术质量、

与城市整体环境相协调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辖区城市雕塑管理

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监督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雕塑。官渡区

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雕塑的执法工作。官渡区自然资源局、官渡

区文化旅游局、官渡区发展改革局、官渡区财政局、昆明市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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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官渡分局、官渡区应急局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城市

雕塑规划审批、建设及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城市雕塑的大小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高度

超过 10 米或宽度超过 30 米的为大型雕塑，应当作为城市重要工

程建设项目进行管理。

严格控制建设高度超过 30 米或宽度超过 45 米的大型雕塑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本区城市规划，拟订城市雕塑项

目的选址意向，并按照程序报官渡区自然资源局和官渡区城市管

理局审核备案。

第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确需建设城市雕塑

的，应当依法报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在

批准前应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；在文物保护单

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确需建设城市雕塑的，应当依法经相应的文

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报相应的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。

在滇池保护区范围内确需建设城市雕塑的，应当根据《云南

省滇池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政策法规按程序报批；建设单位、施工

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。

在历史街区、历史村镇范围内确需建设城市雕塑的，应当依

法报经核定公布该历史街区、历史村镇的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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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占用城市绿地、市政设施建设城市雕塑的，应当依法征得城

市绿化、市政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同意。

第九条 城市雕塑建设应当根据城市雕塑规划，按照下列规

定分别组织实施：

（一）官渡区财政投资单独建设的城市雕塑建设项目，由主

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；

（二）新建居住区、开发区等大型建设项目内的城市雕塑项

目，由建设单位负责。

（三）其他形式投资的城市雕塑建设项目，由项目建设单位

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城市雕塑的建设资金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筹集：

（一）城市建设资金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自筹；

（三）企业、事业单位资助；

（四）社会捐款和捐助。

鼓励城市重点建设项目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雕塑建设资

金。

第十一条 城市雕塑的设计，应当根据基础与结构、照明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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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雷等方面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，委托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

人。城市雕塑的施工，应当委托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承担。未取得

相应资格的，不得承揽城市雕塑设计或者施工业务。

设计、施工单位应当对设计、建设的城市雕塑的质量安全负

责。

第十二条 全部或者部分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雕塑，应当

按照招投标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确定设计、施工主体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城市大型或小型雕塑，均应按照建设项目建

设程序依法履行审批、备案手续。

与建设工程项目配套建设的城市雕塑，建设单位应当一并办

理审批、备案手续。

官渡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官渡区自然资源局等行政主管部门

在履行审批、备案城市雕塑建设手续时，就城市雕塑的题材、设

计方案等应当进行项目论证，可广泛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。

第十四条 大型城市雕塑项目的选址确定后，城市雕塑管理

的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选择项目的

设计方案，由主管部门组织评审，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五条 禁止建设含有下列内容的城市雕塑：

（一）损害国家尊严，歪曲、篡改国家历史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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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损害民族感情，有悖于民族传统风俗的；

（三）有歧视性、侮辱性内容的；

（四）有悖于公序良俗、危害社会稳定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六条 城市雕塑的制作和施工应当按照批准或备案的

设计方案和有关行业标准进行，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方案。制作、

施工和安装大型城市雕塑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当邀请原创作者或

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艺术监制， 并依法进行工程质量监

理。

第十七条 政府建设、政府参与投资建设、公益性质的城市

雕塑，由官渡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建设，验收和管理，并

承担维护管理职责，或者按照签订的维护责任书确定维护管理职

责。其他城市雕塑，由建设单位或者所有权单位履行建设、管理、

维护职责。

第十八条 建设或施工单位应当自城市雕塑验收合格之日

起 15 日内，将验收报告和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

报相关职能部门备案。

第十九条 城市雕塑建成后，应当按照维护工艺和方法进行

维护和保养，保持城市雕塑的完好与整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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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雕塑交付时，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当书面告知城市雕塑的

维护工艺和方法。

第二十条 城市雕塑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按照国家规定或

者合同约定确认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雕塑的义务，有

劝阻、举报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权利。

不得破坏、污损、损毁、遮挡城市雕塑，禁止在城市雕塑上

涂写、刻画、搭建、吊挂、拉线，或者张贴、悬挂布告、启事、

广告和宣传品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或者拆除经

批准建成的城市雕塑。因公共利益需要等确需迁移或者拆除城市

雕塑的，应当征求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意见，所需费用由要求

迁移或者拆除的单位承担，对权益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补偿。

第二十三条 主管部门、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城市雕塑管理工

作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建立投诉、举报制度。接到投诉、举报后，

应当及时安排或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查处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，由城市管理执

法、公安机关等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给予处罚。

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处罚规定



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的，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向社会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官渡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
